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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 源 佤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

常务会议纪要
第 4期

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3月 31日

沧源佤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政府
第 36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0年 3月 23日─24日，县长周平在县政府三楼会议室主

持召开县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 36次常务会议，学习了《习近平

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

改<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>的决定》《临情通报 10（杨浩

东书记在临翔区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）》《临沧市推进城市安全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，听取了《县发展改革局关于 30项经济指标完成

情况汇报》，审议了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测算成果（草案）》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0─2035）

编制工作方案》2个议题，研究了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沃柑产业发

展规划》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沃柑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等 15个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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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纪要如下：

一、学习《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》

会议要求：要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，全面做好 2020年全

国脱贫攻坚大普查各项准备工作。一要做好“户户清”。全县各

级各部门深入了解全县所有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户相关情况，在

2020 年 5 月底前将全县所有农户饮水、住房、就学、就医等问

题全部清零。二要做好“项项清”。进一步梳理全县 7168个具体

项目状况，避免“半篮子项目”风险，加快项目的实施、验收、审

计。三要做好“账账清”。每一笔账款要梳理核实到县、乡、村、

户。乡镇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大对资金的监督力度。

二、学习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规定>的决定》

会议要求：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涉及重大政策、规

范性文件时必须履行法定程序，确保达到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

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性要求。

三、学习《临情通报 10（杨浩东书记在临翔区调研座谈会

上的讲话）》

会议要求：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在党组会、班子会上认真学习

领会，围绕“海绵化建设、标准化治理、人性化服务”的城镇化建

设发展目标导向，重点解决饮水问题，全面推进我县城市建设工

作。县级有关部门要围绕目标任务，列出部门职责和任务清单，

对标对表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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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习《临沧市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会议要求：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悟，结合职能职责，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完成目标任务。

五、研究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沃柑产业发展规划》《沧源佤族

自治县沃柑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沃柑产业发展规划》

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沃柑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做好战略策划。要统一思想，研究解决沧源

沃柑“产在哪里、好在哪里、销到哪里”三个问题，县农业农村局

要梳理工作清单和项目清单，县级有关部门对标对表推进落实，

坚定不移地把沃柑产业做成沧源对外宣传的一张亮丽名片。二是

建立核心基地。以芒卡镇为沃柑产业核心基地，加强基地建设、

基础设施配套，建成全省最优核心基地。三是打造最优品牌。坚

持以品质、口感获胜，以消费者认可为支撑，努力把沧源沃柑打

造成为云南品质最好的产品。四是瞄准高端市场。县级有关部门

要与企业共同努力，坚持定向销售、扶贫消费，以订单式销售为

目标，开拓沧源沃柑国内外高端市场。五是三产融合发展。各部

门要发挥职能作用，将沃柑种植、饮料加工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。

结合沃柑产业对税收、就业、老百姓增收等的贡献，科学投入资

金。

六、研究《县扶贫办关于请求审定 2020 年第八批、第九批

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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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决定：同意《2020 年第八批、第九批中央统筹整合涉

农资金分配方案》，即：2020年第八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400

万元全部用于岩帅镇人居环境提升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；2020

年第九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8021万元全部用于县交通运输

局实施农村公路建设。

七、研究《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请求审定沧源佤族自

治县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实施办法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

养老保障政策实施办法》。

八、听取《县发展改革局关于 30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汇报》

会议要求：一是避免负增长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结合职能职

责和行业领域，抓项目、抓投资、抓统计、抓政策，持续推进全

县经济稳步增长。二是不能找客观。不强调疫情等客观影响，而

是寻找主观问题，找到问题根源，对症下药。三是不得无作为。

按照“一季度恢复，二季度加速，三季度决战，四季度巩固”的要

求，全面复工复产，保持全县经济正常运行。

九、研究《县发展改革局关于请求给予审定<沧源佤族自治

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申报服务工作方案>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

目申报服务工作方案》，并按会议要求修改完善后印发执行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增强方案规范性。由县审计局进一步审核该

方案，增强规范性。二是增强项目意识。由常务副县长赵家林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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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各部门主要领导负责，把握政策导向，加强专债类、预算类

项目申报工作，尽快开展项目申报培训，争取更多项目入库。

十、研究《县发展改革局 县财政局关于 2020年 100万公斤

县级储备粮稻谷轮换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将 2017年 5月轮入的 100万公斤储备粮稻

谷按每公斤 1.98元一次性出售给昆明朝兰大米加工厂，出售后

回收的粮款全部用于归还储备粮政策性贷款。

十一、审议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

成果（草案）》

会议要求：一是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

二是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要与国土空间规划相适应。三是农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要与“十四五”推进或谋划的重大项目相适应。

十二、审议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─2035）

编制工作方案》

会议决定: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

─2035）编制工作方案》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坚持“我的规划我做主”，土规和城规要体现

县委、县政府意图，要看得明白，说得清楚，能够落地。二是要

结合沧源实际，会同规划单位进行专题研究，认真进行规划。

十三、研究《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请求给予同意调整 2017

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人员名册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按实际征收情况调整 2017年项目征收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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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度征收人员调整后仍无法完成 680户指标数的，将 2019

年度 96户纳入 2017年度项目予以征收。

会议要求：针对棚改工作规划滞后、前期工作滞后、项目滞

后的问题，下步要重点抓两项工作：一是完善棚改规划。要进一

步完善规划，摸清老城区底数，坚持“应划尽划、应拿尽拿”的原

则，让老旧小区改造实现“旧貌换新颜”，棚户区改造实现“旧城

变新城”，最终实现新城旧城无差别一体化的目标。二是调整优

化棚改项目。要把棚改项目布局到美丽县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重

点上来，把资金集中到待开发项目上来，用好政策，优先保证经

营性开发项目，统筹好公益性开发项目，充分发挥棚改的整体效

益。

十四、研究《县投资促进局关于废旧轮胎综合利用项目的请

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引进废旧轮胎综合利用项目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严把程序。严格按相关程序引进废旧轮胎综

合利用项目，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相关要求进行决策。加强向上级

部门请示汇报，征求县直相关部门和当地居民意见，认真做好风

险性评估。二是合理选址。选址涉及居民区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

相关安全要求，否则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
十五、研究《县教育体育局关于修订<沧源佤族自治县学生

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>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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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。

会议要求：要加强营养餐补助资金监管，要真正把补助资金

用在学生营养餐补助上，一律不得用于其他支出。

十六、研究《县财政局关于给予安排部门项目资金的请示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根据各项目实施进度和部门提出的资金使用

计划拨付跨年实施在建项目资金 131580235.74元。

十七、研究《沧源佤族自治县进一步盘活运营国有资产资源

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进一步盘活运营国有

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并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。

十八、研究《沧源佤族自治县盘活国有资产资源审批制度（试

行）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盘活国有资产资源审

批制度（试行）》，并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。

十九、研究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资产损

失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

资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。

二十、研究《沧源县县属企业投资监管办法（试行）和沧源

佤族自治县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（试行）》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《沧源县县属企业投资监管办法（试行）

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（试行）》，并提交县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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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委会议研究。

二十一、研究《2020 年中国佤族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工作

方案》

会议决定：同意《2020 年中国佤族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工

作方案》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控制规模。暂不邀请境外嘉宾，不组织乡镇

规模化参加活动。二是规范市场。没有品牌、企业商标认证的特

色农产品一律不得进入市场流通。三是突出特色。可在各景点上

开展有特色性的展演、展示。

二十二、研究《股东合作协议》《文旅项目合作协议》（与云

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）

会议决定：原则同意与云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《股东

合作协议》《文旅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并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继续深化合作。与云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

司签订协议，期限为三年。二是确定合作主体。由县旅投公司代

表国资出资与云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协议。三是厘清权

属关系。50 个定补演员归县旅投公司管理。协议期间，文艺作

品产权为三方共有，协议终止后，无偿划转县旅投公司。四是加

强行业管理。县文化旅游局要加强对云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的依法管理，凡是与公司经营管理无关的事项坚决不得动用公司

任何资源。五是保障员工权益。要在保底工资的基础上要做到稳

定提高工资收入。财政每人每月定补 2500元（不含五险一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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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保底工资，由县旅投公司直接转到演员手上。要保障演员长

期就业稳定，解决好因年龄、工伤等因素无法继续从事文艺工作

的演员转岗问题。六是培育龙头企业。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

度，力争把云南族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打造成全市、全省、全国

有影响力的知名文化传播公司。七是打造文化精品。着力创作一

批具有建设世界佤文化中心文化核心支撑力的精品。八是实现共

赢发展。

出 席：周 平 赵家林 尹红青 李江红 李小华

方宾仁 杜新泽 杨金勇

列 席：杨灿征 田 军 王华明 赵丽花 陈 茜

郑建彪（第十二议题）

杨金海（第十三议题）

涂安磊（第十九议题）

王丽萍（第八、九议题）

孙 铁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

一、十二、十三、议题）

李春华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一议题）

杨权文（第一、五、六、十二、十三议题）

肖国强（第一、十八议题）

吴建远（第一、八、十二、十三议题）

王晓燕（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八、十二、十三议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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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崇武（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

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议题）

李永红（第一、二、六、八、九、十二议题）

杨国祥（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

十八）

施薇薇（第六、八、九议题）

杨 华（第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十三、十八议题）

刘世珍（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十三、十八议题）

罗建英（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十一、十三、

十四、十五、十八）

李竹青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十三、十八议题）

银韫喆(第一、二、九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八、十九议

题)

杨跃文(第一、五、六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八议题)

白志华（第一议题）

李张空（第一、十一、十八议题）

李开岚（第四、十二议题）

卫军明（第一、十三、十八议题）

鲍建萍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十一议题）

肖文明（第十二、十八议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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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正华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一议题）

李绍增（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议题）

李 萍（第一、五、八议题）

张立亚（第一、二议题）

李进红（第一议题）

田永生（第一、十八议题）

杜 红（第一议题）

李晓芬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十一、十八议题）

张志良（第一、二、五议题）

李 宏（第十三议题）

田宣宏（第十三议题）

周 祥（第十八、十九议题）

王建军（第七议题）

肖 江（第十八议题）

胡江华（第二议题）

赵泽阳（第十一、十八议题）

赵冬丽（第十八议题）

鲍 亮（第十一议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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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分送：县政府领导，县政府办公室领导。

县委办公室、县人大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、县纪委监委、县委

宣传部、县委编委办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县发展

改革局、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、县教育体育局、县民族宗教局、

县司法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县自

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沧源分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交通

运输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文化旅游局、

县卫生健康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审计

局、县外办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县统计局、县扶

贫办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城市综合执法局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、

县税务局、县投资促进局、县档案局、县总工会、县残联、县旅

投公司、县道路运输局、县城乡公司、人行沧源县支行、农发行

沧源县支行、县粮油购销公司、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县搬

迁安置办、县佤文化研究中心、勐省镇、勐董镇、芒卡镇、勐省

农场管委会。

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3月 31日印发


	杨金海（第十三议题）
	王丽萍（第八、九议题）
	李春华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一议题）
	吴建远（第一、八、十二、十三议题）
	严崇武（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议题）
	杨国祥（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八）
	杨  华（第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十三、十八议题）
	罗建英（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八）
	银韫喆(第一、二、九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八、十九议题)
	杨跃文(第一、五、六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八议题)
	白志华（第一议题）
	李开岚（第四、十二议题）
	鲍建萍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十一议题）
	彭正华（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一议题）
	李绍增（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议题）
	李  萍（第一、五、八议题）
	李进红（第一议题）
	杜  红（第一议题）
	李  宏（第十三议题）
	周  祥（第十八、十九议题）
	王建军（第七议题）
	胡江华（第二议题）
	赵冬丽（第十八议题）

